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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教字〔2021〕58 号 

 

校属各单位： 

《武汉理工大学本科课程教学质量学生评价实施办法（试

行）》经 2021年第 9 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现印发执行。 

 

附件：武汉理工大学本科课程教学质量学生评价实施办法 

（试行） 

 

武汉理工大学     

2021 年 7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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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贯彻“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落实

学生在课程教学质量方面的评价主体地位，结合学校实际，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课程教学质量学生评价是指学生按照设定的评价

指标，对教师的课程教学质量进行评分的活动，评价结果是学校

推进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的重要参考，是学校科学评价教师本科

教学质量的重要内容。 

第三条  对课程教学质量进行评价是我校学生的基本权利

和义务之一，原则上学生完成所选课程学习任务后均应对课程教

学质量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学校和各教学科研单位应为学生开

展评价提供必要的支持与保障。 

第四条  课程教学质量学生评价依托学校综合教务管理信

息系统进行。原则上所有列入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并开出的课程都

应该接受学生评价。 

第二章  评价组织和管理 

第五条  教学督导与质量管理办公室负责全校本科课程教

学质量评价标准制定与完善、评价系统的维护、评价工作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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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管理等，对评价结果进行汇总、统计和分析，并于每学期初将

上一学期的课程评价结果反馈给相关教学科研单位。 

第六条  各教学科研单位负责本单位学生评价工作的组织、

宣传动员和过程监控。评价工作的组织开展情况列入本科教学管

理工作年度考核。 

第七条  评价指标体系充分考虑课程性质，由教学督导与质

量管理办公室组织专家在广泛调研并征求师生意见的基础上分

类制定，充分体现标准体系的科学性。课程教学质量评价满分

100 分，由选课学生在评价系统里直接进行客观公正评价并在线

提交。 

第三章  评价时间和方式 

第八条  学生对教师课程教学质量的评价一般在课程教学

进行到一半时开始，课程结课后结束。评价管理信息系统在此期

间开放，学生在此期间登录系统开展评价，原则上不安排补评。 

第九条  选课学生人数 50 人以下的教学班，学生评价参评

率达到 50%以上，课程评价数据视为有效；选课学生人数 50 人

以上的教学班，学生评价参评率达到 30%且不少于 25 人，课程

评价数据视为有效。 

第十条  各教学科研单位对学生评价工作进展情况进行监控，

及时组织并提醒学生按时完成评价工作，对未能及时完成评价任务

的教学科研单位，教学督导与质量管理办公室进行通告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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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评价结果的管理和运用 

第十一条  学校不断优化评价管理系统，综合考虑学生评价

结果分布、任课教师同类课程往届学生评价结果，自动剔除异常

评分，科学修正评价结果，客观公正对原始评价分数进行统计，

科学反映课程教学质量。 

第十二条  任课教师在完成选课学生成绩登录后方可通过

系统查询自己的课程评价结果。选课学生在完成本门课程评价后

方可查看该门课程的成绩。 

第十三条  评价结果作为教学科研单位和教师有针对性改

进教学的重要参考。对评价结果在本单位排名靠后的课程或教

师，教学科研单位应跟踪帮扶，促其持续改进。 

第十四条  教学督导与质量管理办公室根据学生评价结果

安排教学督导员有针对性地开展教学督导。 

第十五条  评价结果由教学督导与质量管理办公室归档保存。 

第十六条  相关职能部门和教学科研单位在使用评价结果

时，应充分考虑评价结果与课程性质、课程资源等因素并进行系

统分析。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教学督导与质量管理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武汉理工大学党政办公室            2021年 7月 14日印发 


